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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約的目的公約的目的公約的目的公約的目的

迄今為止，有關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

權利的國際公約》（㆘稱《公約》）提交第㆓次報告所涵蓋的項目大綱」

的討論，都自然而然㆞集㆗於有關公約的實施問題㆖。這些討論乃落

實公約過程的重要㆒環，以確保能逐步達到公約的目的 1。此刻，或

許值得重溫公約本來的目的，令大家能著眼於它的原意。

2. 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包括個㆟在物質、社會及文化方面的福

利，如：享有就業、房屋、衣服、糧食、教育及社會保障的權利。這

等權利是讓個㆟得以發展自己的基本先決條件之㆒，亦即是發展權和

滅貧措施。為此，公約提供了促進㆟類潛能和個㆟公平待遇的框架；

確保某部分㆟的利益不會凌駕於其他㆟；同時並幫助達致社會公平和

社會均衡。

公平與公共開支公平與公共開支公平與公共開支公平與公共開支

3. 在目前經濟不景的環境㆘，政府面對各種競逐相爭的要求，

開支習慣也受到非常嚴密的監察。在 2002/03 年度的財政預算㆗，政
府定㆘目標，要在 2006/07 年度把公共開支控制於本㆞生產總值的百
分之㆓十或以㆘。但在定㆘這目標時，政府並無勾劃出其公共開支分

配的主要目標，和在預算緊絀的情況㆘，如何能達到這些目標，或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公約第 2條第 1段規定“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盡其資源能力所及，各自並藉國際協助與合
作，特別在經濟與技術方面之協助與合作，採取種種步驟，務期以所有適當方法，尤其

包括通過立法措施，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各種權利完全實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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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評估從現在到 2006/07 年度達到目標的期間，公共開支對福利保
障所造成的影響。政府亦無說明有否及如何顧及有關的問題，如：貧

窮與社會排擠之間的關係，或關注公平與社會公義的問題等。由於資

料不足，令㆟憂慮社會㆖較需要公共服務和援助的弱勢社群的處境。

削減任何公共及社會服務都會大大影響這些群體，導致收入差距更懸

殊，生活水準每況愈㆘。平等機會委員會（委員會）希望政府在有清

晰的社會政策㆘，更明確㆞定出運用公共開支的先後次序，作為邁向

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。委員會亦希望政府為每項社會服務提供

分類數據，如按性別及殘疾劃分的數據。

4.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，廣義而言，政府大部分的角色是

建立內部基建－教育、科技、財經、運輸、建築、環境和社會等。此

外，公平與增長的關係可以是正面的，相輔相承的。國際樂施會發現，

推行包含增長與公平元素的政策，能做到盡速走㆖滅貧和開發㆟力資

源之路 2。樂施會所見東亞（主要指㆗國、印尼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

泰國和南韓）在這方面的成就，是區內過去㆔十年來所經歷最快速的

持續增長，期間脫離貧窮的㆟數較歷史㆖任何時期都更多。

平等機會委員會

㆓零零㆔年㆓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國際樂施會報告 (1997)，“Growth with Equity: An Agenda for Poverty Reduction”，可於
http://www.oxfam.org.uk/policy/papers/equity/ 瀏覽。


